附件4

社会工作相关岗位认定标准

1. 组织部门中组织建设、人才管理等相关岗位。
2. 政法部门中综合治理等相关岗位。专职网格员。
3. 机构编制、发展改革、财政部门中制定、实施和保障执行社会政策等相关岗位。
4. 教育部门中教育相关岗位。学校教职工中教育辅导、社会工作研究与教学等相关岗位。
5. 公安部门中犯罪预防、治安管理、禁毒戒毒等相关岗位。
6. 民政部门中社会福利、社会救助、慈善事业、社区建设、婚姻家庭、社会组织等相关岗位。公益类社会组织工作人员、专职社区工作者、村（居）委会成员。
7. 司法部门中人民调解、社区矫正、未检等相关岗位。
8. 人力社保部门中劳动就业、劳动关系、社会保险等相关岗位。各部门人事岗位。
9. 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部门中从事群众文化等相关岗位。

10. 卫生健康部门中涉及人口计生、精神卫生等相关岗位。医院职工中从事患者支持、康复适应、志愿者管理和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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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理医患关系的岗位。
12. 信访部门中信访接待、处置等相关岗位。
13. 农业农村部门中扶贫济困等相关岗位。
14.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中优抚安置等相关岗位。
15. 总工会中职工帮扶、就业援助等相关岗位。各部门工会岗位。
16. 共青团中青少年服务、志愿服务等相关岗位。
17. 妇联中妇女服务等相关岗位。
18. 残联中残疾人服务等相关岗位。
19. 行政服务中心中便民服务窗口等相关岗位。
20. 乡镇（街道）从事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相关岗位。
21. 其他民政部门认为可以认定的岗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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